
井冈山大学技术转移转化相关管理制度
修订情况说明

为落实国家和江西省关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文件精神，提高我校科技研发实力，强化学校科技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学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充分利用学校政策资源和智力资源，经广泛征求学校科研人员意见，并参考省内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拟对学校现行科研管理制度中与技术转移转化有关的制度进行修订，现将相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拟对本办法进行以下两处修改：
（一）第三章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
本章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内容整合到新制定的《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新增一条为第十条，后续条款同步前提：
第十条  横向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严格按《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二）原第十六条
原文：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原《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井大发〔2018〕15号）同时废止。
拟修改为：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原《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井大发〔2020〕24号）同时废止，学校此前发布的有关横向项目的规章制度与本办法抵触者，按本办法执行。
二、《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高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文件精神，规范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给予横向科研项目负责人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方便项目负责人查阅学校管理制度，拟将散落于《井冈山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井冈山大学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办法》、《井冈山大学科研项目（课题）结余经费管理办法》和《井冈山大学科研项目（课题）经费预算调整管理办法》中的各项规定进行整合，新增本办法。
三、《井冈山大学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
为提高学校技术转移转化能力，集中学校政策资源促进应用型研究的开展，推动学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根据科研处与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的职能分工，经与科研处协商，拟将学校技术转移转化类的工作单独制定工作量计算办法，新增本办法。
四、《井冈山大学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
本办法实施一年来暂未发现需要修订的条款，不进行修订。
五、《井冈山大学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
本办法实施一年来暂未发现需要修订的条款，不进行修订。
六、学校颁布的其他涉及到横向科研项目的管理制度
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制度已整合到《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和《井冈山大学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中，自2022年1月1日起，其他管理制度中与这三个办法相抵触的均按前述三个办法执行。已建议科研处对其他制度进行修订，在其他制度名称中加上“纵向”二字，仅用于规范纵向科研项目，并删除与横向科研项目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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